泉鲤建〔2021〕140号

泉州市鲤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住建领域台风期间防御工作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各在建项目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于台湾宜兰县偏东方向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40-48米/秒, 13-15级)。7号台风‘查帕卡”已于7月20日在广东省登陆，“查帕卡”对广东南部及南海北部海域会有持续性的风雨影响。

受双台风环流影响，台风“烟花”移动路径复杂、移动慢、影响时间长，预计24日夜间到25日上午在闽浙沿海登陆，将给我市带来较强风雨影响。市防指已于7月20日15时启动防台风IV级应急响应，区住建局同时启动IV级应急响应。

现结合住建领域工作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加强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各物业小区、在建工地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要扎实组织好防台防汛工作。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果断措施处置并及时报告区住建局（区住建局值班电话：22355816）。

二、完善加强防台准备。各物业服务企业、各在建项目相关责任单位要准备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设备，预备抢险队伍，一旦发现险情，做到抢险物资、设备、队伍随要、随到、随用。低洼地带的在建工程和施工现场、职工宿舍区，施工单位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防台风防洪预案和应急疏散方案，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转移。各物业小区要对地下室、电梯井、排水沟等重点部位进行排查、清理，确保排水畅通;要及时转移露台、阳台，上的可移动物件，防止高空坠物;要利用微信、QQ群等平台通报汛情险情，及时通知业主转移财物。

三、督促落实安全措施。我局将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监督检查，督促指导各方责任主体做好防台风安全隐患排查，加强沿海项目的防汛防台措施，根据风力情况适时停工。对薄弱环节进行加固，特别是“高空作业”要督促落实到位，并按规范做好塔吊等设施的安全加固。全面开展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等重大危险源以及处于地下室支护结构阶段项目的安全检查，加强对临时工棚、简易宿舍、围墙(围挡)等部位以及位于学校、集贸市场、临街等人员密集地段的施工现场高空设施和悬挂物的安全检查，该加固的加固，该拆除的拆除，确保台风影响期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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